
最高法院撤銷假釋聲明異議案件統計（截至 109.11.16止） 

 主文 案號 / 庭別 

一、 原裁定（及第一審裁定）、臺灣○○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應予撤銷（台

聲案件部分，僅針對檢察官執行指揮書

撤銷）。 

109年度台抗字第 1126號（刑二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304號（刑二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411號（刑三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761號（刑三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721號（刑四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294號（刑五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300號（刑五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910號（刑六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030號（刑六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407號（刑六庭） 

109年度台聲字第 153號（刑六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906號（刑八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151號（刑八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192號（刑八庭） 

109年度台聲字第 127號（刑九庭） 

109年度台聲字第 155號（刑九庭） 

二、 原裁定、法務部函及撤銷受保護管束人

假釋處分書（或法務部撤銷假釋函）暨臺

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

均撤銷。 

109年度台抗字第 1251號（刑七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303號（刑七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358號（刑七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1377號（刑七庭） 

三、 原裁定、法務部撤銷受保護管束人假釋

處分書及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

行指揮書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自本裁定之

日起之執行受刑人殘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殘刑應停止執行，並於接續之刑執

行完畢後續為假釋付保護管束（或受刑

人如僅餘該殘刑之執行，應同時停止執

行，續為假釋付保護管束）。 

109年度台抗字第 1613號（刑一庭） 

109年度台抗字第 724號（刑一庭） 

四、 原裁定、法務部撤銷受保護管束人假釋

處分書及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

行指揮書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自本裁定之

日起之執行受刑人殘刑部分，均撤銷。應

由法務部更為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為

指揮執行。 

109年度台抗字第 1474號（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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